
截至目前袁美国尧英国尧日本尧挪威尧欧盟
27个成员国等均已提出2050年实现国际航运
温室气体零排放目标遥而在企业层面袁航运业
巨头马士基早在2018年就提出到2050年实现
净零碳排放目标袁 并在此次第26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期间加入世界经济论坛的先行者
联盟袁 承诺在2030年之前投入新的船舶脱碳
技术以加速实现气候目标遥 在这些野大玩家冶
做出大胆选择的同时袁 事关船舶脱碳的很多
方面其实还很不明朗袁政策尧资金尧技术等方
面的支撑也还并不充分遥 而这些国家尧地区尧
企业纷纷提出激进目标袁 并围绕目标抛出方
案袁 目的无非是要在船舶脱碳这一领域成为
引领者袁在未来全球碳税征收尧碳交易体系建
立尧绿色能源尧绿色海运及绿色装备等方面占
据主导地位遥

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指令
和欧盟海运燃料条例袁 将航运业纳入现有欧
盟排放交易体系袁 意味着包括航运业在内的
相关方将为此付出高昂的碳排放成本曰美国尧
英国尧日本尧挪威尧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提出
2050年实现国际航运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
标袁 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必须能够通过各
种途径率先实现这一目标曰一些航运及金融尧
能源行业巨头组成零碳排放联盟尧 设定波塞
冬原则尧加入先行者联盟袁意味着如果建造更
便宜的非环保船舶将无法获得融资袁 甚至无
法获得货源遥

可以说袁 这些后果对于倡导者来说也意
味着严苛的约束与巨大的挑战袁然而袁仔细分
析可以发现袁在这种大胆背后袁体现的其实是
倡导者的优势袁 或是经济优势袁 或是技术优
势袁或是联盟优势遥 即使也面临很大的困难袁
但建立在优势基础上的率先行动袁 更有利于
倡导者确保和巩固已有优势袁 并在船舶脱碳
这一崭新领域将相对处于劣势的其他相关方
远远甩在后面遥

同时袁在这种大胆背后袁也是争夺未来市
场主导地位袁 甚至把握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
的意图和角力遥 船舶脱碳进程中涉及的碳税
如何征收袁 是征收更多企业认同的每吨2美
元袁 还是征收确保更昂贵绿色燃料具有竞争
力的每吨450美元钥全球航运碳交易体系如何
建立袁 是完全以拍卖方式决定碳配额还是免
费发放一定的碳配额钥 市场机制以碳税为主
导还是以碳交易为主导钥 如果设立船舶脱碳
研发基金应如何分配袁 参与者享受何种优惠
并承担何种义务钥 脱碳成本各方按何种比例
承担钥脱碳时间节点如何设定钥船舶替代燃料
标准如何建立噎噎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
相关国家尧地区尧行业尧企业在船舶脱碳中的
权利与义务尧利益与地位遥而先行者才能在其
中占据先机遥

正因如此袁 我国才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
其中袁并成为其中的野大玩家冶遥 有关数据显
示袁 中国船队在减排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袁绿色化进程整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袁节
能环保型船舶占比达30%遥 不过袁我国一直在
IMO框架下推动船舶碳减排袁还未提出更为
超前的方案袁 我国航运企业也未能像马士基
等欧洲企业那样推出更为激进的订船计划遥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袁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曰另
一方面是因为与欧美这种脱胎于海洋文明的
国家相比袁我国还只是海洋领域的一个新手遥
然而袁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只能亦步亦趋遥面对
航运脱碳这一世纪主题袁 我国应充分利用体
量优势袁立足自身目标与实际情况袁提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方案袁 在为全球航运脱碳贡献更
多智慧与力量的同时袁 也充分彰显与保障自
身权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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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
分支活动———高级别航运脱碳峰会上，国际海事组织
（IMO）秘书长林基泽表示，航运业正处于提高脱碳目标
的高压之下，“我们必须提振我们的雄心，跟上全球社会
的最新发展。”他认为，11月12日结束的COP26结论将成
为推动IMO在航运业脱碳方面取得进展的动力。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IMO关于“船舶温室气体总
排放量到2050年相比2008年至少减少50%”的初步战略
目标一直被认为“过于保守”。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以及一些行业协会和航运巨头均极力促进IMO加快推
动航运温室气体减排进程。日前中国船级社（CCS）发布
的《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认为，在各方合力影响下，
IMO已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可能被进一步向
前推进。

据悉，计划于今年11月下旬召开的IMO海上环境保
护委员会第77次会议（MEPC 77）上，将讨论美国、英国、
欧盟27个成员国等提出的2050年国际航运业实现温室
气体零排放等一系列目标方案。

多方提议加快进程

根据2016年IMO通过的船舶温室气体综合减排战
略路线图，国际航运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到2050年与
2008年相比至少减少50%。然而，这一路线图被认为难
以有效助力实现《巴黎协定》关于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
氏度以下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国际机构提出
了更为激进的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方案。

今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二届联合国
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视频致辞中，特别呼吁让零排
放船舶成为默认的选择，并在2030年前投入市场，到
2050年前实现航运零排放。

非政府组织方面，零碳联盟在2021年9月召开的联
合国大会期间发起“航运去碳化行动呼吁”，提出2030年
前部署商业上可行的零排放船舶、2050年实现航运业零
碳排放等目标。目前共有160多家公司和组织签署该“行
动呼吁”。国际航运公会（ICS）等国际行业组织也向IMO
提议制定2050年航运业温室气体零排放目标。

国家及地区方面，美国、英国、挪威、哥斯达黎加、欧
盟27个成员国、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等
主管当局向IMO提出了2050年国际航运业实现温室气
体零排放的目标。
《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特别指出，尤其需要关注

区域性立法给航运业脱碳进程带来的影响。今年7月，欧
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指令和欧盟海运燃料条
例。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指令拟将航运业纳入现有欧盟排
放交易体系，参与碳市场的航运企业每年按照其实际排
放量的20%、45%、70%的比例清缴碳配额，自2026年起
需完成100%履约。未能清缴足够配额的公司及旗下船
舶将面临罚款、滞留、驱逐、禁入等处罚。该指令如获通
过，预计有12400~15000艘船舶和2000~2500家公司受
影响，约占全球船队规模的38%，其中50%的公司位于第
三国。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英国等12个
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指出，
该指令将加快IMO温室气体减排中期措施的审议进程，
并更加凸显碳排放交易在航运碳减排市场机制中的地
位。

而欧盟海运燃料条例对IMO立法进程、国际航运
业、国际贸易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超过欧盟排放交易

体系指令。《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指出，欧盟海运燃
料条例针对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强度进行立法
在海运业尚属首次，或将引发连锁反应。其严格的温室气
体强度限值和连接岸电要求将影响船东对新造船的选
择，同时影响船用燃料生产和供应环节，对整个船用能源
价值链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
预计，在各方促进下，IMO将出台更具雄心的减排措施，
并进而影响IMO温室气体减排最终战略和未来航运业
减排路线图、时间表的制定。

减排措施如何调整

IMO已经制定及计划制定的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措
施体系，分为短期措施及中长期措施。对此，《航运低碳发
展展望2021》认为，目前，短期措施逐步尘埃落定，中长
期措施尚待各方达成共识。

短期措施是要求IMO在2018年和2023年之间最终
确定的措施，旨在实现IMO 2030年减排目标。今年6月，
MEPC 76上通过了关于现有船舶能效指数（EEXI）的法
定要求，即自2023年起，所有适用现有船舶既要满足技
术能效要求，还要满足营运能效（CII）要求，并对船舶按
照年度营运能效进行分级（A-E级）。为了便于规则落地
实施，MEPC 76还通过了EEXI和CII计算验证相关技术
导则。

针对新造船的能效要求，2019年，IMO在MEPC 74
后成立了专门的通信工作组，开始对船舶能效设计指数
（EEDI）第四阶段方案进行讨论和制定,相关中期报告和
最终报告将在今年11月召开的MEPC 77上进行。今年9
月, IMO提出针对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等在内的多种
温室气体的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碳强度评估导则
草案，首次提出针对燃料全生命周期的评估框架，并首次
将航运温室气体相关要求的范围扩大至二氧化碳以外。
这一议题也将在11月召开的MEPC 77上进行进一步审
议。

中期措施是指IMO在2023~2030年确定并达成一
致的措施，主要包括有效采用替代性低碳燃料和零碳燃
料的实施方案、新造船和现有船舶的营运能效措施、激励
温室气体减排的新型/创新型减排机制等。

长期措施是指IMO在2030年以后确定和达成的措
施，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大力开发和提供零碳或非化石燃
料，以实现下半世纪的航运脱碳；二是鼓励和推动其他适
合的新型/创新型减排机制的普遍应用。

在众多的中长期措施中，通过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是航运推动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政
策工具。同时，市场机制也因其重要的经济属性成为众多
中长期措施中的谈判和讨论焦点。目前已在讨论的市场
机制方案主要有：温室气体税、碳强度分级及罚款机制、
全球航运碳交易。《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指出，市场
机制的最终方案将对船舶脱碳带来方向性影响。业内人
士则表示，如果IMO决定提高船舶脱碳目标，那么，船舶
脱碳短中长期措施或朝更激进的方向调整。

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最终方案

IMO在制定最终船舶脱碳目标过程中，还将受到许
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在政策法规制定层面，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最终实
现全球航运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时间表及各阶段的减排目
标、船舶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方法等。

在市场机制层面，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全球性和地
区性碳排放控制市场机制的覆盖范围和价格、实施以碳
税为主导还是以碳交易为主导的市场机制、碳税或碳交
易的价格及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方式等方面。这些或引发
较长时间的争论甚至博弈，从而给航运业相关方的经济
性测算和收益预测带来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整个航
运业脱碳进程和技术路线的选择。

在技术路径选择层面，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在可供
选择的脱碳技术路径中，航运业可控的部分仅限于船舶
端的能效提升技术、碳捕捉和储存技术。单纯依靠能效提
升技术不能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而碳捕捉和储存技术
则因为其技术不成熟、实施成本高、小型化困难、船上操
作复杂、岸基接收困难等应用障碍短期内难以普及，不能
作为航运业通向零排放的首选技术路径。《航运低碳发展
展望2021》指出，相比较而言，燃料端的脱碳技术路清晰
而明确，但其不确定性在于航运业无法决定化工和能源
领域清洁燃料的制备工艺和生产供应布局，从而使得清
洁燃料的供应和应用陷入“蛋—鸡之问”的困局。
《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认为，对清洁燃料应用前

景的研判，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如航运业处于能源
产业链下游的使用终端，依赖于上游能源产业的供应能
力；清洁燃料在船上的应用与加注、储供、动力配备等环
节的技术成熟度相关联；根据含碳量的不同及制备工艺
不同，清洁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存在差异，环境适应
性不尽相同；船用清洁燃料的发展应有较为完备的技术
法规支撑，做到严控风险、确保安全；船用燃料的低碳转
型应考虑经济成本可接受，主要包括初始投资成本和营
运成本等。

目前有一定应用经验和发展潜力的船用清洁燃料主
要包括LNG、甲醇、生物柴油、氢和氨，业界正在探索研
发适用于上述清洁燃料的最佳动力装置。从全生命周期
碳排放角度考虑，基于传统化石能源制取的甲醇、氢和氨
仍会造成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将逐步转向可再生能
源电合成和生物质制取途径，从源头上实现碳减排。

在清洁燃料和动力装置的选择方面，载重吨位较大、
航程较长的船舶靠港频次低、燃料加注相对不便，需要使
用能量密度较高的燃料和功率较大的动力装置，适用的
清洁燃料主要为LNG、甲醇和氨燃料，相应的动力装置
和系统为内燃机和燃料电池；载重吨位较小、航程较短的
船舶靠港频次较高、燃料补给相对便利，对燃料能量密度
和动力装置推进功率的要求相对较低，适用的清洁燃料
主要为LNG、氢燃料，相应的动力装置与系统主要为内
燃机、锂电池和燃料电池。《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提
醒业界，实现清洁燃料在航运业规模化应用的最大挑战，
来自燃料的可获得性。与国际航运业所需亿吨级的燃料
消耗量相比，目前绿色制备工艺生产的电制燃料仍仅在
百万吨级的规模，远不能满足需求；而生物质绿色燃料的
规划产量，相较于航运业的需求更是杯水车薪。此外，由
于清洁燃料的生产端和应用端的成本都显著高于化石燃
料，因此，如果不能解决其经济性低的问题，船舶脱碳进
程将难以持续，更遑论加速推进。
《航运低碳发展展望2021》分析判断，2030年对于航

运业温室气体减排而言将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主要
基于以下三个判断：一是众多地区和行业组织倡议的实
现航运业零排放的时间点均指向2050年，按照船舶平均
营运寿命20年计算，2030年前后，零碳清洁燃料需要在
新建船舶上实现商业化应用；二是清洁船用燃料，尤其是
电制低碳或零碳燃料实现规模化和可持续供应的时间点
将在2030年前后；三是清洁燃料船舶应用技术成熟并全
面实现规模化和工程化应用的时间点也将在2030年前
后。

雄心爆棚 船舶碳减排进程或大大加快
本月下旬召开的IMO MEPC第77次会议上，将讨论2050年国际航运业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等一系列方案

国内首艘甲醇/燃油双燃料动力船


